
B112

■ 2017年4月27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靳伟、总经理刘建辉、总会计师李百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龚娟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5,143,471,

941.07

3,433,971,

855.87

7,948,311,

639.30

9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6,597,901.20

-482,320,

447.32

-665,323,698.50 17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0,751,441.84 -520,943,582.48 -520,943,582.48 19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2,388,559.71 295,552,261.27 530,682,907.28 32.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0912 -0.1258 174.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9 -0.0912 -0.1258 174.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8% -2.13% -2.90% 增加4.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31,964,222,

261.09

127,205,940,

032.97

127,205,940,

032.97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693,861,

116.62

24,381,433,

034.94

24,381,433,

034.94

9.48%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3,475.3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367,114.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7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8,473.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70,356.50

合计 5,846,459.3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97,0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

人

79.38% 4,198,760,871 2,322,863,543

北京易诊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3.21% 169,862,202

北京纳木纳尼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58% 83,545,200

北京石榴港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1.18% 62,678,658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1.04% 55,229,858

北京小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0.98% 52,081,946

北京塞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0.73% 38,702,826

北京安第斯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0.37% 19,704,700

北京贝加尔投资

有限公司

0.30% 15,790,461

北京房斯达克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0.29% 15,355,65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首钢总公司 1,875,897,328

北京易诊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69,862,202

北京纳木纳尼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83,545,200

北京石榴港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

62,678,658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55,229,858

北京小间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52,081,946

北京塞纳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38,702,826

北京安第斯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9,704,700

北京贝加尔投资

有限公司

15,790,461

北京房斯达克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15,355,651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首钢总公司与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北京易诊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北京纳木纳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石榴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小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塞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安第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贝加尔

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房斯达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股东

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为人关系未知。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减少、应收票据增加主要是销售产品收到的票据增加、货币资金减少。

2、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3、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加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4、应付利息较上年末增加是本期计提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5、其他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增加是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格变动所致。

6、本期营业收入、利润、每股收益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受钢材价格上涨的影响。

7、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受原燃料价格上涨影响。

8、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的规定，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原计入管理费用的相关税费，本期计入“税金及附加” 。

9、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权益法核算单位利润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1、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权益法核算单位利润增加所致。

1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原燃料采购增加票据结算方式所致。

1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支付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

诺

方

承

诺

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首

钢

总

公

司

1、根据首钢钢铁业发展规划，首钢股份将作为首钢

集团在中国境内的钢铁及上游铁矿资源产业发展、

整合的唯一平台，最终实现首钢集团在中国境内的

钢铁、上游铁矿资源业务整体上市。

2、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首秦公司和秦皇岛板

材均为本公司下属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公司，证券代码00697)的下属子公司。 本次重组完

成后，本公司将积极协调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即首

钢股份与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的经营业务关系，

保证境内外两家上市公司利益均不受到不利影响。

3、首钢集团其它从事钢铁经营生产业务的公

司，争取在本次重组完成后通过3至5年按证券法律

法规和行业政策要求完成内部整合梳理，并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收购、合并、重组等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利

益的方式注入首钢股份。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

3-5年

对于第1、3项承诺事

项，鉴于首钢总公司和

首钢股份经营发展实

际，并考虑市场情况，

2016年12月，首钢股

份和京唐公司共同与

首钢总公司签署《首

钢总公司与北京首钢

股份有限公司及首钢

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

任公司之管理服务协

议》，由首钢股份和京

唐公司为首钢总公司

下属部分钢铁板块资

产和业务共计17家标

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其中首钢矿业公司等

14家由首钢股份负责，

首钢凯西钢铁有限公

司等3家由京唐公司负

责。 同时首钢股份与

首钢总公司将共同协

商持续推进后续工作；

其余承诺正在履行过

程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

钢

总

公

司

1、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将推动下属首钢矿业公

司注入首钢股份，以减少首钢股份向本公司的关联

采购。

2、若因市场因素或其他原因，首钢总公司未能

按照以上安排将下属首钢矿业公司按时注入首钢股

份，或者未能按照以上安排解决首钢特钢公司和首

钢新钢公司与首钢股份的关联交易问题，首钢总公

司承诺将与首钢股份平等协商并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后，通过委托管理、租赁经营等方式将未按时注入首

钢股份的首钢矿业公司，以及首钢特钢公司和首钢

新钢公司交由首钢股份管理；在首钢股份管理该等

业务和资产的过程中，相关资产和业务一旦具备注

入上市公司的标准和条件，首钢总公司将及时以合

法及适当的方式将其注入首钢股份。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3

年内

由于历史原因及当前

市场情况，首钢矿业公

司尚不具备注入上市

公司的条件。 2016年

12月，首钢股份和京唐

公司共同与首钢总公

司签署《首钢总公司

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及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之

管理服务协议》，由首

钢股份和京唐公司为

首钢总公司下属部分

钢铁板块资产和业务

共计17家标的企业提

供管理服务。 其中首

钢矿业公司等14家由

首钢股份负责，首钢凯

西钢铁有限公司等3家

由京唐公司负责。 同

时首钢股份与首钢总

公司将共同协商持续

推进后续工作。

首

钢

总

公

司

本公司不会因本次重组完成后增加所持首钢股份的

股份比例而损害首钢股份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

财务、机构和业务上继续与首钢股份保持五分开原

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相关规定，不违规利用首钢股份提供担保，不非法占

用首钢股份资金，保持并维护首钢股份的独立性。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

长期承诺正常履行过

程中。

首

钢

总

公

司

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三年在首钢股份每年年度股东

大会上依据相关规定履行程序提出分红议案，并保

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现金分红

金额不少于首钢股份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80%。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3

年内

前两年已经兑现，后续

承诺正在履行过程中。

首

钢

总

公

司

首钢总公司承诺其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股份发

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3

年内

承诺事项履行过程中。

首

钢

总

公

司

本公司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将推动下属首钢矿

业公司铁矿石业务资产通过合法程序， 以公平合理

的市场价格注入首钢股份， 本公司将为上述铁矿石

业务资产注入创造有利条件， 并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立即启动注入程序。 未来首钢股份将打造成为首钢

集团在中国境内的经营钢铁与上游铁矿资源业务的

上市平台。

2012

年07

月17

日

资产重

组

(2014

年4月

25日完

成)完

成后3

年内

由于历史原因及当前

市场情况，首钢矿业公

司尚不具备注入上市

公司的条件。 2016年

12月，首钢股份和京唐

公司共同与首钢总公

司签署《首钢总公司

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

公司及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之

管理服务协议》，由首

钢股份和京唐公司为

首钢总公司下属部分

钢铁板块资产和业务

共计17家标的企业提

供管理服务。 其中首

钢矿业公司等14家由

首钢股份负责，首钢凯

西钢铁有限公司等3家

由京唐公司负责。 同

时首钢股份与首钢总

公司将共同协商持续

推进后续工作。

首

钢

总

公

司

本公司系首钢股份第一大股东暨控股股东。 本公司

于2012年7月17日出具《首钢总公司关于减少与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即以上所列承诺事项，以下

简称“原承诺函” )，承诺于首钢股份与本公司进行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前次重

大资产重组(已于2014年4月25日实施完毕)” )完成

后，采取包括将首钢矿业公司注入首钢股份等相关

措施减少与规范与首钢股份的关联交易。 为减少与

规范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

联交易项目后的关联交易，维护首钢股份及其公众

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承诺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完成后，将继续履行原承诺函内容，并进一步承诺如

下：

1、本公司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首钢股份控股

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首钢股份(包括其控

制的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就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本公

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首钢股份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

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更为

优惠的条件，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与

首钢股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将遵循

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公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依法进

行信息披露。

2、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

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或使首钢股份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3、如违反上述承诺与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

进行交易，而给首钢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损失，

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015

年07

月06

日

资产置

换过程

中及完

成后

承诺事项履行过程中

首

钢

总

公

司

本公司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51%的股权，促使

京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唐山首钢京唐曹妃甸港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完成相关事项承诺

如下：

1、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确保于2017年5月

31日前完成首钢京唐钢铁配套码头项目(1240米岸

线码头工程)整体验收手续并取得正式港口经营许可

证，并在符合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的情况下开展港口

经营业务。

2、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在未取得正式或临

时港口经营许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散杂货泊位工

程项目(552米岸线码头工程)港口经营业务。

3、本公司承诺促使港务公司在未取得正式或临

时港口经营许可证时不实际开展通用码头工程

(1600米岸线码头工程)港口经营业务。

4、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2017年8月31日

之前，完成京唐公司全部自建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

工作。

5、本公司承诺促使港务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

之前，完成港务公司使用的全部房屋的权属证书办

理工作。

2015

年07

月06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其中第1、4、5项承诺系

经首钢股份2015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后

的承诺。 第5项承诺未

完成，其余承诺正在履

行过程中。

首

钢

总

公

司

本公司就首钢股份购买京唐公司51%的股权，促使

京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港务公司办理土地权属证

书相关事项承诺如下：本公司承诺促使京唐公司于

2017年5月31日前办理完成全部已使用土地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包括但不限于京唐公司一期工程

项目、首钢京唐钢铁配套码头项目(1240米岸线码头

工程)、通用散杂货泊位工程项目(552米岸线码头工

程)以及京唐公司二期工程项目使用土地相关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

2015

年07

月06

日

详见承

诺内容

该承诺系经首钢股份

2015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变更后的承诺，正在

履行过程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第5条(首钢总公司承诺促使港务公司于2016年9月30日之前，完成港务公司使用的全部房屋的权属证书

办理工作)未履行完毕，系由于房屋产权审批权限变更导致。 对此首钢股份将与首钢总公司共同督促京

唐公司积极推进港务公司使用的全部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工作，确保该事项尽早完成。 同时，对于其他

尚在履行过程中且预计不能在承诺期限内完成的事项，包括：矿业公司资产注入、港务公司运营许可证、

京唐公司土地、房屋权属证明、港务公司房屋产权证书等承诺事项，首钢总公司已向首钢股份2016年度

股东大会提交申请变更的相关议案，并已经获得首钢股份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首

钢股份董事会2017年4月8日披露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6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公

告》及2017年4月21日《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年02月1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2017年2月17日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

2017年03月3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2017年4月5日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7年4月21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

2、会议于2017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该报告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

议案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编制“风险控制手册”和“内部控制评价手册”的议案》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控制手册》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手册》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长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长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爱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2,733,745.70 373,630,858.87 4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998,171.54 33,983,642.87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263,866.53 31,517,928.64 3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31,907.98 33,978,286.44 -1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1.18%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218,769,585.70 3,905,091,575.66 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75,246,008.59 3,013,998,717.05 2.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86,407.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20,561.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064,716.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173.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8,391.61

合计 3,734,305.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5,11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长鸿 境内自然人 8.86% 59,968,992 44,976,744 质押

2,200,

000

叶善群 境内自然人 7.19% 48,642,800 0 质押

12,

600,

000

玉环县

亚兴投

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0% 48,028,400 0 质押

12,

444,

000

李绍光 境内自然人 6.37% 43,099,520 32,324,640 质押

9,050,

000

蒋亦卿 境内自然人 4.30% 29,115,240 21,836,430 质押

5,920,

000

陈菊花 境内自然人 4.08% 27,585,440 0

陈剑峰 境内自然人 4.04% 27,325,440 20,494,080

叶继明 境内自然人 3.95% 26,725,440 13,372,720 质押

4,610,

000

申万宏

源西部

证券有

限公司

约定购

回专用

账户

其他 3.03% 20,510,400 0

珠海星

程资本

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15,000,000 0 质押

15,

000,

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叶善群 48,64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42,800

玉环县

亚兴投

资有限

公司

48,0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28,400

陈菊花 27,585,440 人民币普通股 27,585,440

申万宏

源西部

证券有

限公司

约定购

回专用

账户

20,51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10,400

珠海星

程资本

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招商财

富－招

商银

行－晟

融1号专

项资产

管理计

划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吴长鸿 14,992,248 人民币普通股 14,992,248

吕圣初 14,095,968 人民币普通股 14,095,968

叶继明 13,352,720 人民币普通股 13,352,720

苏伟强 1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0,000

上述股

东关联

关系或

一致行

动的说

明

1、叶善群和陈菊花是夫妻关系，吴长鸿为其大女婿，陈剑峰为其二女婿，蒋亦卿为其三女婿。

2、叶继明为叶善群之侄子，李绍光为叶善群之外甥。

3、叶善群和陈菊花合计持有浙江双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浙江双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56%的股权，浙江双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玉环县亚兴投资有限公司84.17%的股权。 4、陈菊

花、吴长鸿、陈剑峰和蒋亦卿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确认为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

普通股

股东参

与融资

融券业

务情况

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前十名股东中，“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分别为苏宗伟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15,9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36%；黄善玉约定购回股份数量为4,55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7%。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变动原因

短期借款 472,000,000.00 259,000,000.00 82.24 本期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91,919,325.29 47,610,541.29 93.07

主要系本期采用应付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205,258.79 47,075,616.29 -37.96 主要系2016年年终奖金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3,665,866.48 22,256,919.57 -38.60

主要系2016年末企业所得税在本期上缴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4,357,000.00 29,606,120.00 -51.51

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确认的一年内负

债减少所致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32,733,745.70 373,630,858.87 42.58 主要系汽车齿轮销售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416,831,636.52 291,077,614.07 43.20 本期营业收入增长相应成本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6,575,555.20 27,899,656.43 31.10

主要系本期研发费用投入增加，以及嘉兴双

环运营投入费用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55,247,463.15 40,548,812.58 36.25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比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所得税费用 9,249,291.61 6,565,169.71 40.88 本期利润同比增加，应纳所得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5,998,171.54 33,983,642.87 35.35 主要系本期较上年同比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项目 2017年1-3月 2016年1-3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3,541,716.73 -617,053,396.60 52.43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收支净额同比下降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386,426.73 -401,765,992.57 151.62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动变速器齿轮二期扩产项目》、《嘉兴双环DCT自动变速器齿

轮扩产项目》、《江苏双环自动变速器核心零部件项目》的项目建设。

2017年4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公告 2017年03月2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7年04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菊花、吴长鸿、陈剑

峰、蒋亦卿及股东叶

善群、李绍光、叶继

明、玉环县亚兴投资

有限公司

避免同

业竞争

本人（或本企业）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双环传动及其控股的子公司

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

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包括

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

与双环传动及其控股的子公

司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

同或相近似的任何产品，并

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双

环传动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

2009年11

月01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承诺

人均严格

履行所作

承诺。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机电

控股集团信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苏伟

强、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财

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星程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和中信

建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股份限

售

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

十二个月

2016年01

月12日

十二个月

2017年1

月12日已

履行完毕

股权激励承诺 吴长鸿、蒋亦卿

股份限

售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

2013年12

月18日

三十六个

月

2017年1

月24日已

履行完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30.00% 至 60.00%

2017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10,743.07 至 13,222.24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26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方面，公司新能源车辆、自动变速器、工程机械等领域的传动部

件业务快速提升；另一方面，公司不断提升管理效率、持续开拓市

场、有效控制各项成本，从而确保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长鸿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7－040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话、书面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吴长鸿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2017年4月27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

登于2017年4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7－041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话、书面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7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亲自出席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董美珠女士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4月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世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臻

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4,175,969.03 27,838,799.19 5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50,614.35 -28,650,992.66 1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162,735.11 -29,457,964.29 11.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89,418.26 -33,453,582.22 7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11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6.62% 7.8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96,945,460.28 726,885,813.09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5,615,863.19 341,465,248.84 1.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188,349.46

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部分应

收账款债权收益权给福建三

元达控股有限公司产生的收

益。

合计 30,313,349.4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8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世平 境内自然人 19.74% 53,310,218 45,495,075 质押 48,660,100

黄国英 境内自然人 6.43% 17,366,713 13,663,407

张有兴 境内自然人 4.98% 13,450,250

云南惠泉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9,850,000

林大春 境内自然人 3.34% 9,018,094 质押 7,168,094

大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大

业信托·三元

达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13% 8,456,313

劲霸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7,719,500

黄海峰 境内自然人 2.62% 7,068,093

林素密 境内自然人 2.24% 6,050,000

洪志勇 境内自然人 1.56% 4,20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有兴 13,450,250 人民币普通股 13,450,25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50,000

林大春 9,018,094 人民币普通股 9,018,094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业信托·三元达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456,313 人民币普通股 8,456,313

周世平 7,815,143 人民币普通股 7,815,143

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7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9,500

黄海峰 7,068,093 人民币普通股 7,068,093

林素密 6,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50,000

洪志勇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黄国英 3,703,306 人民币普通股 3,703,3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大业信托.三元达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为周世平先生委托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成立的信托计

划，周世平先生拥有该信托计划所持三元达股东对应的股东权利。 黄国

英、张有兴、林大春、劲霸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黄海峰为公司发起人。 张

有兴与林素密为夫妻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及与前

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周世平先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232,235�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30.66%，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给保理客户

的保理款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100%，主要系公司本期内收到客户的票据

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92.03%，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部分应收账

款债权的收益权给福建三元达控股有限公司所致。

4、应收保理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100%，主要系公司本期内随着保理业务

的拓展，应收保理款余额增加所致。

5、预付款项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71.28%，主要系公司本期全资子公司福建

三元达科技有限公司预付的装修款项增加所致。

6、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715.35%，主要系公司本期出售部分应收

账款债权的收益权剩余未收回的转让价款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60%，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所致。

8、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41.11%，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客户预收进

度款项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88.36%，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期初预

提的年终奖金及离职补偿金所致。

10、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加61.96%，主要系公司计提的应付利息比上

年同期增加未支付所致。

11、其他应付款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76.61%，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前期周世

平4000万元借款所致。

12、递延收益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减少100%，主要系公司期初递延收益本期摊销

完毕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主要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58.68%，主要系公司本期比上年同期通

讯业务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57.67%，主要系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增加，营业成本也相应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83.38%，主要系本期通讯行业营改增，

营业税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销售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32.11%，主要系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销售费用中变动成本也相应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65.29%，主要系公司本期类金融业务的

拓展，人工及其他费用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52.09%，主要系公司本期的借款减少，相

应利息支出也相应减少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73.94%，主要系公司本期出售部分

应收账款债权收益权，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也相应减少所致。

8、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3580.1%，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部分应

收账款债权收益权给福建三元达控股有限公司产生的收益。

9、营业外支出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80.5%，主要系公司本期非日常生产经

营活动支出减少所致。

10、少数股东损益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79.93%，主要系公司本期的子公司

亏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主要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76.42%，主要系公

司本期处置部分应收账款收益权，收到第一笔转让款，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加30.96%，主要系公

司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流出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减少128.95%，主要系本

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7年1-6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

盈（万元）

1,000 至 2,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86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公司持续对不盈利或前景不良的子公司进行关、停、并、转处理，

出售与通讯相关的资产及负债产生的收益增加所致。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7-037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2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72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

2017-042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